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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原住民族研究？



誰是原住民？



（施正鋒，2011）



• 在獨立國家中的原住民和部落民公約（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第169號)將部落
和原住民族之間做了如下的區別，也凸顯自我認
定(self-identification) 的重要性

1.

（a）部落民族是在獨立國家中，其社會，文化和
經濟狀況有別於該國社會(national	community)的其
他部分，並且其地位全部或部分由自己的習俗或傳
統或由特殊的法律或規約所規範。

（b）獨立國家人民中哪些人應被視為原住民，是
考慮到居處於此國家或該國所屬地理區域的人群，
在征服、殖民或建立目前國界(State	boundaries) 的
時候，其法律地位不被尊重，卻仍保留一些自己部
分或全部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制度，這些人
群的後裔。

2.自我認定為原住民或部落民，應被視為本公約的
規定，決定適用於哪些群體的一個根本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ILO）

1. 與其領域和周邊的自然
資源有緊密的聯結。

2. 獨特的社會，經濟或政
治制度。

3. 獨特的語言，文化和信
仰。

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Peoples)

強調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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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傳統生活

日據時代
(1895-1945)

光復以後
(1945-)

殖民政策

山田燒墾、狩獵、採集、傳統農耕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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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經濟發展



·賽夏語·泰雅語、太魯閣語、
阿美語(Amis)、布農
族語、鄒語、卑南語、
魯凱語、排灣語、達
悟族語

• 噶瑪蘭語、阿美語
(Nataoran)、巴宰語、
貓霧栜語、邵語、卡
那卡那富、拉阿魯哇、
鄒語

·巴宰語、凱達
格蘭語、龜崙
語、洪雅語、
道卡斯語、巴
布拉語、西拉
雅語

已經滅絕
（已拔管）

極度危急
（插管中）

嚴重危險
（加護病房）

脆弱

（癌症）

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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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現況



2018年台灣原住民族與新住民的人數

註：新住民是指1990年後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印尼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人

原
住
民

新
住
民



台灣原住民族及新住民的人口數

新住民原住民



何謂「原住民族研究」？

n 以原住⺠民族或原住⺠民部落落為研究內容。

n 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料之搜集及分
析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落。

n 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落。

n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第三條



（施正鋒，2011）



貳、為何從事原住民族研究要注意研究倫理？



「...在台灣，類似的情形近幾年也已出現。有
的原住民朋友曾不止一次向筆者表示應全面封
山不讓學者進去；而抱怨人類學學生只會從部
落拿走材料取得學位、升官、當教授，而卻不
知幫助族人者，也不在少數。」

(謝世忠，2004，《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



一、研究倫理的範疇：

舉凡以人作為研究的觀察、參與、實驗對象，
所可能牽涉的公共道德爭議與規範，均在研究
倫理討論的範疇內。

二、研究倫理目的：

透過對於這些公共道德爭議的釐清與相關規範
的建立，讓研究本身不僅是在充分尊重被觀察
對象、參與者、實驗對象的權益之情況下進行
，且是在可被公眾信賴的基礎上持續進展，以
善盡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個人、社群與社會
的責任。



傳統研究倫理

傳統研究倫理規範所標舉的原則及其
應用，大多側重個人權利而未能考慮
到個人所屬的如社群或家庭等社會聯
結所可能受到的影響。



研究倫理重要宣言：

• 1949 年《紐倫堡公約》（The Nuremberg Code）

• 1964年《世界醫學會赫爾辛基宣言》（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 1979年《貝爾蒙特報告書》（The Belmont Report）

• 2005年《聯合國生物倫理及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Bioethics and Human Rights）

• 2010年《新加坡研究倫理宣言》（Singapore Statement on Research Integrity）

• 2013年《蒙特婁研究倫理宣言》（Montreal Statement on Research Integrity in Cross-Bounda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國際倫理守則：

一、尊重個人原則(Respect for persons)

二、善益原則/不傷害原則(Beneficence; Do no harm; Concern for welfare)

三、正義原則(Justice)。

https://history.nih.gov/research/downloads/nuremberg.pdf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helsinki-ethical-principles-for-medical-research-involving-human-subjects/
https://www.hhs.gov/ohrp/regulations-and-policy/belmont-report/index.html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61/146180e.pdf
http://www.singaporestatement.org/downloads/singpore%20statement_A4size.pdf
http://www.researchintegrity.org/Statements/Montreal%20Statement%20English.pdf


1979年《貝爾蒙特報告書》

n 雖有提及「易受傷害群體」，但主要是關注某些研究對象是否由於其個
人特殊身分而未能實踐自由意志、承受不必要的風險或遭受不公平對待
，因而應該獲得更加謹慎的保障。換言之，「易受傷害群體」似乎只是
一群擁有類似易受傷害性質個人的集合，而非視為一具有聯結關係的社
會實體或共同體。

n 在現有的學術活動中，許多研究雖然在執行上是以個人為接觸對象，向

其個人搜集檢體、資料或資訊，但其研究之主題或研究結果之分析、解

釋，明顯指向個人所屬社群。研究工作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也不只作用

於個人身上，而可能更會由個人所屬社群整體在承受。

社群參與機制的誕生

https://www.hhs.gov/ohrp/regulations-and-policy/belmont-report/index.html


當代的研究倫理的趨勢

集體同意權
社群參與機制

保護個人 保護社群



社群參與的意義

一、藉由社群參與過程，辨識出研究計畫對個別參與者、參與社

群以及其他擁有相同社會認同者所可能造成的風險以及將風險最

小化。

二、透過社群參與過程，讓研究者與對象群體交換彼此對所關心

事項或利益的想法，並藉此得以建立較為長期、真誠的合作伙伴

關係。

三、藉由社群參與，個別參與者亦得以較完整地瞭解若其參與研

究可能會對同一 社群內的其他成員帶來什麼影響，並據以更為謹

慎地決定是否參與研究。



一、社群對話(community	dialogue)

研究人員與目標群體之成員就研究計畫及其蘊涵進行正式或非正式討

論，以找出目標群體所可能關心事項與潛在可能風險。在此類社群參

與類型中，參與討論的社群成員未必是對象群體內部具代表性成員。

二、社群諮詢(community	consultation)

研究人員由目標群體所組織的一群代表進行諮詢，並將社群代表所關
心之事項適當紀錄。在此社群參與類型中，社群代表可能會提出支持
或反對研究計畫的評估建議，但該建議對研究人員並無正式約束力。

社群參與的類型（社群對話、社群諮詢、社群同意、社群夥伴關係）



三、社群同意(community	approval)

目標群體授予研究人員集體許可，同意以其為研究對象

，並簽訂正式協議。此類社群參與類型，等於是傳統知

情同意程序的集體版。

四、社群伙伴關係(community	partnership)

引入目標群體成員為研究伙伴，在研究計畫初始設計階

段 即協助檢視、界定研究目的、方法與實驗設計。



• 丹麥 2014年《Danish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 世界衛生組織 2017年《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Research》

• 世界醫師會 2016 年《WMA 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s and Biobanks》 (
世界醫師會台北宣言：健康資料庫與生物資料庫之倫理考量)

• 加拿大 2013年《NRC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

• 加拿大 2016年《Tri-Agency Framework: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 美國 2005 年《42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Parts 50 and 93 Public Health Service Policies on Research
Misconduct; Final Rule》

• 美國NSF 2002年《45 CFR Part 689 research misconduct》

• 英國 2009年《Code of Practice for Research Promoting Good Practice and Preventing Misconduct 》

• 荷蘭 2018年《Netherlands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 愛沙尼亞 2017年《Estoni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 臺灣 2014年《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聲明》

• 臺灣 2017年《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 歐洲 2017年《The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 歐盟ALLEA 2017年《The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 澳洲 2018年《Australian Code for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國際組織之研究誠信宣言或規範 納入社群參與機制

https://ufm.dk/publikationer/2014/filer-2014/the-danish-code-of-conduct-for-research-integrity.pdf
http://www.who.int/about/ethics/code-of-conduct-responsible-research.pdf
http://www.tma.tw/ltk/106600405.pdf
https://www.nrc-cnrc.gc.ca/obj/doc/about-apropos/policies-politiques/research_integrity-integrite_recherche/research_integrity.pdf
http://www.rcr.ethics.gc.ca/policy-politique/files/Framework2016-CadreReference2016_eng.pdf
https://ori.hhs.gov/sites/default/files/42_cfr_parts_50_and_93_2005.pdf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45/part-689
http://ukrio.org/wp-content/uploads/UKRIO-Code-of-Practice-for-Research.pdf
http://www.vsnu.nl/files/documents/Netherlands%20Code%20of%20Conduct%20for%20Research%20Integrity%202018.pdf
http://www.enrio.eu/wp-content/uploads/2017/11/Estonian-Code-of-Conduct-for-Research-Integrity.pdf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a883200c-c94a-47fd-9334-5320188441a9?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a8ff2bb9-84ae-41ec-b539-bc54d9085811?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helsinki-ethical-principles-for-medical-research-involving-human-subjects/
https://www.alle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ALLEA-European-Code-of-Conduct-for-Research-Integrity-2017.pdf
https://nhmrc.gov.au/about-us/publications/australian-code-responsible-conduct-research-2018


國內相關法規

• 原住民族基本法（民國94年通過）
• 人體研究法（民國100年通過）
• 個人資料保護法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施行細則
• 醫療法
國內學會倫理守則

社區或部落的研究公約
• 南洋台灣姊妹會給研究者的一封信（2011）
• 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我們共同的島嶼宣言-小島給大島的良心（2011）

• 臺灣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2011）
• 台灣社會學會研究倫理守則（2010）
• 教育學門保護研究對象倫理信條（2012）
•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理規範（2011）



原住民族與集體同意權
在社群參與制度興起的過程中，原住民族明顯受到較多之關注，其主

要原因，可能在於此類社群相對於社會上其它群體而言較具有區隔性

，這是某些研究者最喜歡觀察的對象。

原住民族由於其社群成員在社會中較容易區隔於其他社會成員，基因

流動(gene	flow)因而較低，相當適合成為科學家標定的對象。

由於原住民族具有某種程度的政治實體地位，且在國際人權規範中被

賦予某種程度自決權，原住民族研究常常會被要求履行社群同意，亦

即集體同意權。



參、有哪些關於原住民族研究的法律？



一、原住民族基本法（民國94年通過）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第二十一條）





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部落同意

參與辦法



(一) 政府為排除危險發生後之損害，基於原住民族利益之所為。

(二) 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無侵害之虞、促進原住民族土地利用
、增進自然資源保育，或改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



二、【人體研究法】



民國100年行政院由公告【人體研究法】：

•人體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指從事取得、調查
、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為、生理、
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第四條)。

•研究主持人實施研究前，應擬定計畫，經倫理審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第五條)

•研究計畫應依審查會審查通過之同意方式及內容
，取得前項研究對象之同意。但屬主管機關公告得
免取得同意之研究案件範圍者，不在此限。(第十
二條)

•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第十二條至第十
四條規定外，並應諮詢、取得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
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第十五條)

•前項諮詢、同意與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等事
項，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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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研究計畫於諮詢及取得目標群體之同意時，研究
主持人及諮詢會會議或部落會議應就下列事項進行約定：

一、研究結果所衍生商業利益之回饋機制。
二、目標群體於研究過程之參與機制。
三、研究成果所得技術之移轉機制。
四、其他與研究過程、成果及其他有關之事項。

前項第一款之約定事項，係以金錢為之者，應全數繳交原
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並回饋各該目標群體之健康醫療照
護或其他相關用途使用。



研究計畫申請
諮詢同意
流程圖

http://www.crbtzuchi.org/uploads/files/106%E5%B9%B4%E5%BA%A6%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7%94%B3%E8%AB%8B%E8%AB%AE%E8%A9%A2%E5%90%8C%E6%84%8F%E6%B5%81%E7%A8%8B%E5%9C%96.pdf
http://www.crbtzuchi.org/uploads/files/106%E5%B9%B4%E5%BA%A6%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7%94%B3%E8%AB%8B%E8%AB%AE%E8%A9%A2%E5%90%8C%E6%84%8F%E6%B5%81%E7%A8%8B%E5%9C%96.pdf
http://www.crbtzuchi.org/uploads/files/106%E5%B9%B4%E5%BA%A6%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7%94%B3%E8%AB%8B%E8%AB%AE%E8%A9%A2%E5%90%8C%E6%84%8F%E6%B5%81%E7%A8%8B%E5%9C%96.pdf


原住民族委員會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
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
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研究計畫送案
申請表



申請清單查檢表



重要文化諮詢參考指引



文化風險評估範例與重點



人體研究諮詢會議範例







美國經驗

n 美國有關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之運作，主要在Title45,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part 46(45 CFR 46)的規範下進行。在45
CFR46中，46.101(f)指出該聯邦法規並不影響其它州或地方法規
中所可能存在的對研究對象之額外保障，同時46.201(c)更指出
，46.101(f)所指涉者包括聯邦所承認之印地安與阿拉斯加原住
民族部落政府所制定的法律。

n 由於在美國法政架構中，印地安部落主權是獲得聯邦承認的，
亦即部落在內部事務上為具有自決權地位的政治實體。綜此觀
之，46.201(c)以及46.101(f)的補充說明，等於是替部落宣稱其對
研究人員是否可以進入其主權範圍內進行研究工作一事保有同
意與否的權利背書。



n 在實際運作上，以涉及原住民族的生醫相關研究為例，美國

聯邦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DHHS）內設

有Indian Health Service（IHS），並在全國各地設立12個地區

IHS，且深入各原住民族聚集地區設置許多醫療服務單位。

IHS	明確指出，所有使用到該單位設施、資料、人力資源或

受其補助的研究行為，均應先行送交各地區IHS所設置的IRB

審查，用以確保這些研究確實符合原住民族之利益。而在這

些IRB所提供的研究指引文件中，就不斷提醒研究人員應意

識到部落主權的存在並尊重之。



n 譬如以The Portland Area IHS的IRB為例，在其Guidelines
for Researchers中，除了要求研究人員應遵守除了一般的研究倫

理規範以及對文化差異保持敏感意識之外，更提醒他們在與部

落接觸時應注意以下三項事務：

一、所有涉及原住民族的研究應取得部落政府或組織之同意。

二、涉及多個部落的研究，亦應分別取得各部落之同意。

三、除研究工作應事先取得部落同意外，在研究成果對外正式

發表前，應先向部落報告並取得其同意後方能發表。



n Tri-Council Policy Statement : Ethical Conduct for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s (2010)(TCPS2)第九章為「原住民族研究倫
理專章」。其中Article9.3就要求研究人員應尊重原住民族的
管轄權(加拿大承認印地安部落自治權)，在招募並進行個人
知情同意程序前，應先取得原住民族所認可的代表或權力機
制的同意。

n 此外，Article9.17則要求研究人員應在研究結果發表前，邀

請原住民族社群代表參與研究資料與結果的解讀，並在產生

歧見時，應為社群成員的想法、觀點保留同樣得以獲得公眾

知悉的空間，研究結果始能公開發表。

加拿大經驗



三、【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 2005年「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
•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 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0條及第13條規定
• 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文化
•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
並促進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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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 2007年12年26日制定公布

• 2015年01月08日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

• 2015年03月13日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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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指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
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
、民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第三條)

保護表達，不保護表達之方法或觀念

•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應經主管機關認定並登記，
始受本條例之保護。智慧創作之認定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第四條)

應經主管機關認定並登記，始受本條例之保護，沒

有溯及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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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
定外，應以特定民族、部落或全部原住民族名義
，專有使用及收益其智慧創作之財產權，並行使
前項之權利。 原住民就其所屬民族、部落或全部
原住民族之智慧創作，得使用收益，不受前項及
第十四條規定之限制。（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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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人(民族或部落)取得授權？

如要使用已經取得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標的(如圖案、歌
曲等)，只要是非屬傳智條例第16條規定範圍，不論是否具營利行為
，皆要取得專用權人的授權。

但因專用權人為原住民族或部落，故可先連絡該項標的之代表人(可
於原民會網站檢索資料庫查詢)，代表人在向該民族或部落成立之「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管理委員會」提出說明，經該族
或部落同意授權後，雙方簽訂授權契約(授權契約範本詳原民會網站
「下載專區」)，使用人才可在被授權的範圍(如地域、時間、使用方
式等)使用該項專用權標的。



魯凱族登錄之傳統智慧創作



何種情形下可不經授權使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使用已公開發表之智慧創作：

一、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使用者。
二、為報導、評論、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
三、為其他正當之目的，以合理方法使用者。

前項之使用，應註明其出處。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法，於智慧創作專
用權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不在此限。



四、倫理審查的案例



原
住
民
族
知
情
同
意
書
範
例



義守大學USR計畫備忘錄簽定儀式



義守大學地方創生計畫策略聯盟意向書簽定儀式



五、倫理審查常見的問題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人們的才華都不會被忽視而能盡情地發揮出來
，奉獻己力，但不一定只是為了謀私謀利。



（施正鋒，2013）



簡報完畢敬請指正




